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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因执行《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导致。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本次权益变动前，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风证券”）及其全资子公司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86,784,373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0.0158%；本次权益变动后，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宏泰集团”）将持

有公司45,169,168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5775%，宏泰集团为天风证券控股股东，

因此宏泰集团与天风证券、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331,953,541股，持股比例为11.5933%。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 年 7 月 11 日，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原债权

人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乾资管”）的《债权转让通知书》

与宏泰集团的《告知函》，天乾资管与宏泰集团等其他协议方签署了《协议书》，

根据协议约定由宏泰集团受让天乾资管对公司享有的股份及现金的受偿权利。公

司将按照《重整计划》向宏泰集团清偿相关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债权人债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63）。 

公司及重整管理人将按照《重整计划》向宏泰集团分配股票以清偿相关债务，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姓名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武汉市洪山路 64号 

法定代表人 曾鑫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 
91420000784484380X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资本运营、资产管理；产业投资；股权管理；投资、融资；

国内贸易；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

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询）、财务顾问、票据服务；企

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06-03-22 

经营期限 2006-03-22 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欢乐大道 1号宏泰大厦 34楼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 

执行裁定 2023年 8月 人民币普通股 45,169,168 1.5775% 

 

注：1、上述宏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记

确认的股份数量为准。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的债务清偿，不涉及货币交易。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 0 0 45,169,168 1.5775%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44,888 0.1517% 4,344,888 0.1517% 

天风（上海）证券资产 282,439,485 9.8641% 282,439,485 9.8641% 



 

管理有限公司（注 2） 

合计 286,784,373 10.0158% 331,953,541 11.5933% 

注 1：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注 2：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天风证券－工商银行－证券行业支

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天风证券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天风证券－光大银行－证券行业支

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天风证券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2,439,485

股。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及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公司依照《重整计划》进行债务清偿，不触及

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 

2、根据有关规定，宏泰集团应就本次股权变动事项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后续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八日 


